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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授出購股權及股份獎勵

茲提述金石控股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七日之公告，
內容有關授出購股權及股份獎勵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指明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
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更新授出購股權及股份獎勵
1. 更新授予曾婧雯女士之提案

經進一步審閱及與本公司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曾婧雯女士商討後，並參照上
市規則第17.04(3)條之規定，本公司決議更新授予曾婧雯女士之購股權及股
份獎勵之提案，其餘兩名董事之獲授內容維持不變，詳情如下：

姓名 職位及╱或股東 獲授購股權數目
獲授股份
獎勵數目

何鑫先生 主席、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9,000,000 1,000,000

曾婧雯女士 執行董事、控股股東 900,000

（原為9,000,000）
100,000

（原為1,000,000）
趙瑞強先生 副主席兼執行董事 9,000,000 1,000,000

總計 18,900,000
（原為27,000,000）

2,100,000
（原為3,000,00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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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相應變動

除更新購股權及股份獎勵總數外，有關授出日期（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七日）、
行使價、歸屬時間表、有效期及行使期以及其他條款之所有其他詳情，均如
該公告所披露者維持不變。授予曾婧雯女士之經調整購股權及股份獎勵數目
將分四等份歸屬，而購股權可分四等份行使，其以相同方式並根據該公告所
披露之相同歸屬及行駛時間表歸屬及行使。

3. 計劃授權限額

因應上述對曾婧雯女士之授出更新，於本公告日期，股份計劃下可供未來授
出之股份數目為79,000,000股（原為70,000,000）。

4. 更新之理由

本次更新曾婧雯女士的授出安排，乃為符合上市規則第17.04(3)條之規定而
作出，其要求向主要股東授出超過已發行股份0.1%之購股權及╱或股份獎勵
須經股東批准。據此，授予曾婧雯女士之購股權及股份獎勵數目已分別調降
至900,000及100,000，合共1,000,000股，佔本公司於授出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
少於0.1%。

5. 批准

根據上市規則，更新授予董事之購股權及股份獎勵已獲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。
至於更新授予曾婧雯女士之購股權及股份獎勵，由於未超過上市規則第
17.04(3)條所訂適用門檻，故無須獨立股東批准。

除上文所披露外，該公告所載之所有其他資料及條款均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金石控股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、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
何鑫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何鑫先生（主席兼行政總裁）、曾婧雯女士、
趙瑞強先生（副主席）及蔡若茜女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全智先生、李尚謙先生
及余快先生。


